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委托人就参与隆鑫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招募及遴选重整投资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授权代表处理本项目有关事项，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提交参加本项目的报名材料、重整投资方案、重整投资协议等相关文件资料，参与评审会并发表意见；
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本项目的公告、通知、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
3.参与本项目的商业谈判和协商；
4.处理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受托人在本项目中代表委托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委托人和受托人签字捺印或盖章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委托人印章）
意向投资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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